
新型农业保险政策激励粮食生产：逻辑、问题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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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新型农业保险政策激励粮食生产是现阶段我国确保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 从制度变迁来看，政府职

能从“越位”到“缺位”再到“归位”；从内在逻辑来看，新型农业保险政策激励粮食生产蕴含了深刻的经济逻辑、社
会逻辑及制度逻辑；从面临问题来看，新型农业保险政策激励粮食生产还存在政府引导不到位与市场主体运行不

规范并存、短期效应较为明显但实现长期目标任务艰巨、三大主粮部分险种有待推进与其他粮食作物保险亟待开

发等突出问题。 因此，要进一步发挥政府调控作用与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明确粮食作物保险发

展目标及完善支持政策，优化粮食作物保险的供给方式并提升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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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粮食安全依然面临严峻挑战。 从国

际来看，受地区冲突以及自然灾害等影响，全球粮食

供求严重失衡；从国内来看，受生产成本上涨、价格

波动以及比较收益低等影响，国内粮食面临供给不

足的潜在风险［１］ 。 ２０２４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

出：“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确保国家粮食安

全。”价格支持和直接补贴等转移支付方式对粮食

生产的激励效果有限［２］ ，而以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

收入保险为代表的新型农业保险政策能够有效提升

农户抵御风险能力，对稳定农民收入、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也要清醒地看到，
新型农业保险政策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还存在政府与

市场边界划分不清晰、保险政策目标定位不够明确、
保险标的未能实现统筹兼顾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制

约了粮食作物保险可持续发展。 上述问题若不加以

认真研究和解决，势必会影响国家粮食安全以及农

业强国建设，这将是本文重点关注的问题。
在商业化农业保险研究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

以效用和利润最大化为假设的商业化农业保险无法

解释保险对粮食生产带来经济福利，原因是在收入

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农户很难对保险产生有效需

求［３］ ；对保险产品缺乏了解、投保人对保险的信任

感、保费的支付方式、个人开支以及家庭规模等均是

制约农户保险需求的主要因素［４］ 。 解决这一问题，
需要利用保险精算技术为不同类型农户厘定合理的

保险费率，实施灵活的保费支付方式，选择合理的收

费频次和时机，以及建立有效的保险补偿机制［５］ 。
在传统政策性农业保险激励粮食生产研究方

面，学者们重点聚焦保费补贴和保障水平对农业保

险需求的影响，以及农业保险的福利效应，主要存在

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肯定了传统政策性农业保

险的积极作用，认为农业保险保费补贴不仅能激发

农户的保险购买行为，而且有助于农户选择高效率

的生产方式，从而减少粮食产量损失［６］ ；另一种观

点质疑了传统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效果，认为由于农

业保险具有典型的正外部性特征， 只有通过补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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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正常运作，导致政府陷入沉重的财政负担，最终

不利于农业保险发展［７］ 。 此外，由于保障水平不高

导致传统政策性农业保险“不解渴、不顶用”，应通

过提高单位面积保额、扩展保险责任及开发完全成

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等以提升粮食作物保险保障

水平［８］ 。
与传统农业保险政策相比，新型农业保险政策

是指政府为了扶持粮食作物生产，在稳定传统保费

补贴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保险保障水平的支持政策，
主要包括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等。 新型农

业保险政策激励粮食生产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新领

域。 国内外学者有关新型农业保险政策激励粮食生

产的研究还不多见。 少数学者实证检验了完全成本

保险对促进粮食生产和减少农户收入波动的积极影

响。 比如，有学者认为提高农业保险保障水平显著

扩大了粮食作物种植面积，优化了种植业结构，且这

种影响效应具有持续性［９］ ；另有学者认为水稻种植

收入保险作为转移风险的重要工具，能够及时补偿

水稻因自然灾害导致的产量下降与价格下跌造成的

收入损失［１０］ 。
综上所述，目前学术界对新型农业保险政策激

励粮食生产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完善

的理论框架。 本文将从我国“大国小农” 的基本国

情出发，系统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政策性

农业保险的制度变迁，深刻阐释新型农业保险政策

激励粮食生产蕴含的逻辑与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

性地提出优化路径。

一、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新制度经济学受到社会各界的

广泛关注，制度变迁被认为是一种更高收益制度对

原有较低收益制度的替代过程。 系统梳理 １９４９ 年

以来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变迁，是未来进一

步优化新型农业保险政策的基础。
（一）从萌芽到停滞时期（１９４９—１９８１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我国人均粮食占有

量仅为 ２０８．８ 公斤［１１］ ，远低于人均 ４００ 公斤的国际

粮食安全标准线。 为此，１９５０ 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以“保障粮食生产安全、促进农业生产发展”为目标

开始探索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 １９５１ 年中国人民

保险公司分别在北京、山东、江苏、陕西等省份开展

水稻、小麦等农作物保险工作，有效保障了粮食生

产。 随着农业合作社全面推进，１９５４ 年我国农村土

地及其他各类资源由人民公社统一管理和调配。 在

此背景下，农业保险逐步失去了有效的制度土壤。
这一阶段，表面上是农户自愿投保，实际上是政

府强制推行。 这种操作方式虽简便易行且短时期内

效果立竿见影，但随着时间推移，矛盾和问题也随之

暴露，突出表现为基层干部在实际操作中搞强迫命

令、强制摊派等，导致大多数农民产生了抵触情绪。
为此，１９５３ 年 ３ 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决定停办农业

保险业务，并对已承保业务开展清理和善后工作。
截至 １９５３ 年年底，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停办了农业保

险业务；到 １９５８ 年 １２ 月，中国农业保险业务全部终

止；此后农业保险发展进入停滞阶段。 可见，从

１９４９ 年到 １９５３ 年，政府职能“越位”特征明显。
（二）缓慢复苏时期（１９８２—１９９２ 年）
１９８２ 年 ２ 月，国务院在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

于国内保险业务恢复情况和今后发展意见的报告》
中明确指出：“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按照落实农

村政策的需要，逐步试办农村财产保险等业务。”至
此，停办 ２４ 年之久的农业保险业务得以重新开办。
１９８５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积极兴办农业保

险事业。”１９８７ 年我国颁布《土地管理法》，正式将耕

地保护纳入法律框架，为粮食安全提供了法律支撑。
１９８２—１９９２ 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从 ２３ 万元

上升至 ８．１７ 亿元①，年均增长率达到 １２７％，农业保

险发挥了有效的经济补偿和风险保障作用。
这一阶段，由于国家财政对农业保险并没有给

予相应的优惠政策，导致保险公司处于“大干大赔，
小干小赔”的亏损境地。 １９８２ 年农业保险赔付额为

２２ 万元，赔付率为 ９５．７％，亏损额为 ４ 万元；１９８６ 年

农业保险赔付额为 １．０６ 亿元，赔付率为 １３６．３％，亏
损额为 ４３９５ 万元②。 为扭转亏损局面，中国人民保

险公司采取了补救措施：一是强化联合经营。 通过

与地方政府合作，采取合办、代办等方式共同经营农

业保险业务。 二是建立收益共享与责任共担机制。
为激发地方政府开展农业保险的积极性，１９８７ 年中

央与地方政府采取财政共享农业保险业务收入的办

法，规定农业保险业务 ５５％的所得税、２０％的调节税

由过去全部上交中央财政改为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

五五分成，在此基础上，中央与地方财政按照同舟共

济、以丰补歉的原则经营农业保险。 通过系列政策

措施调整，农业保险取得了明显成效，１９８７ 年农业

保险赔付率开始下降，１９９２ 年降至９９．７％。
（三）萎缩徘徊时期（１９９３—２００３ 年）
１９９２ 年我国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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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行业纷纷向市场化转型。 基于粮食安全考

虑，为保障农民收益和促进粮食生产，我国相继出台

了多项粮食支持政策。 比如，１９９３ 年国务院发布的

《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明确指出：
“取消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实行保护价收购粮食。”
１９９４ 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粮食购销体制改革

的通知》要求进一步提高粮食收购价格。 一系列利

好政策的出台，极大地促进了农民的粮食生产积极

性。 但是，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突出表现为粮食产

量的增加导致出现了“卖粮难”问题，农民种粮收益

下降。
这一时期，我国农业保险也相应向市场化转型。

保险公司基于经济效益原则纷纷调整保险业务结

构，不断降低农业保险业务比重，导致我国农业保险

规模大幅萎缩。 全国范围内除新疆兵团财产保险公

司和人保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留了农业保险部外，其
他省级分公司先后撤销了独立的农业保险经营机

构，农业保险项目仅限于种养殖业。 １９９３—２００３
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由 ８．３０ 亿元减少至 ４．６４ 亿

元，农业保险收入占财产保险收入的比重呈现下降

趋势。 与此同时，农业保险赔付率居高不下，１９９７—
２００３ 年，历年赔付率均在 ８０％上下，个别年份甚至

接近 １００％③，这与整个保险业快速发展的势头格格

不入。 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政府将农业保险视为

竞争性产业，全面推行商业化运营。 保险公司是以

赢利为目的的法人实体，在保费居高不下的情况下，
农民不愿意购买农业保险，保险公司没有保费收入，
业务经营难以为继，最终导致农业保险再次陷入停

滞。 可见，从 １９９３ 年到 ２００３ 年，政府职能体现出

“缺位”特征。
（四）发展壮大时期（２００４ 年至今）
２００１ 年我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国

民经济正式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 基于国内外形势

的深刻变化，农业保险再次引起关注和重视。 为激

励粮食生产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２００４ 年中央一号

文件明确指出：“加快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选
择部分产品和部分地区率先试点。”２００６ 年国务院

发布《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２００７ 年财

政部印发《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试点管理办

法的通知》，２０１２ 年国务院发布《农业保险条例》，
２０１７ 年财政部印发《关于在粮食主产省开展农业大

灾保险试点的通知》。 ２０１８ 年财政部、农业农村部、
银保监会共同印发《关于开展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

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内蒙古、

辽宁、安徽、山东、河南、湖北 ６ 个省份 ２４ 个产粮大

县开展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

点；支持对象为全体农户，包括规模经营农户和小农

户；完全成本保险责任涵盖自然灾害、重大病虫害和

意外事故等，收入保险责任涵盖农产品价格、产量波

动导致的收入损失；农户自缴保费比例为 ３０％，中
央财政对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补贴 ４０％、对东部其

他地区补贴 ３５％，取消县级财政保费补贴。 ２０２３ 年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印发

《关于扩大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

保险实施范围至全国所有产粮大县的通知》。 ２０２４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扩大完全成本保险

和种植收入保险政策实施范围，实现三大主粮全国

覆盖、大豆有序扩面。”
这一时期，随着补贴力度不断加大，我国农业保

险稳步发展。 ２００７—２０２２ 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从

５３．３３ 亿元上升至 １２１９．４０ 亿元，赔付额从 ３２．８０ 亿

元上升至 ８４２．２９ 亿元，赔付率基本维持高位运行且

呈现波动状态，除 ２０１１ 年赔付率为 ５１．１％外，其他

年份均 在 ６０％ 以 上， ２０１６ 年 赔 付 率 更 是 高 达

８３．４％④，这与当年全国气象灾害偏多、多数地区受

灾严重有关。 自 ２０１８ 年中央财政启动三大粮食作

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试点以来，首批 ６
个试点省份农业保险保障水平不断上升。 据统计，
２０２０ 年 ６ 个试点省份农业保险金额合计 １２０．８１ 亿

元，较上年增长 ９．２８％；赔付总金额为 ７．９６ 亿元，其
中，辽宁、安徽、内蒙古赔付金额分别为 ３．０２ 亿元、
１．９４ 亿元、１．２９ 亿元；６ 个试点省份简单赔付率高达

９６． １５％， 平 均 每 亩 赔 付 金 额 比 大 灾 保 险 高 出

２２．８３％［１２］ 。 这一时期，政府关注的重点是如何根

据 ＷＴＯ 协议规则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包括

对粮食作物保险的政策支持，承担起粮食作物保险

的政府责任。 可见，从 ２００４ 年至今，政府职能体现

出“归位”特征。

二、新型农业保险政策激励
粮食生产蕴含的逻辑

　 　 新型农业保险政策激励粮食生产蕴含着深刻的

经济逻辑、社会逻辑以及制度逻辑。
（一）经济逻辑：弥补粮食作物保险市场失灵的

需要

１．粮食作物商业化保险市场失灵

由于粮食作物种植面临较高风险，而商业化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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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因此保险公司会厘定

较高的保险费率。 从农户角度看，较高的保险费率

意味着农户要承担高昂的保费支出，受收入水平约

束，农户很难对商业化保险产生有效需求。 此外，相
当一部分农户风险意识淡薄而且对保险认知不足，
他们普遍对粮食生产面临的风险抱有侥幸心理，因
此购买粮食作物保险的动力不足。 从保险公司角度

看，一方面，由于农户投保意愿普遍不强烈，粮食作

物保险无法满足“大数定律”要求；另一方面，由于

粮食作物生长周期长、种植区域广，致使粮食作物种

植风险具有多重性、群发性以及巨灾性等特点，加之

农户粮食作物种植规模较小且分散，保险公司运营

成本较高，在收益无法保障情况下保险公司被迫放

弃粮食作物保险业务。 这些均是导致商业化粮食作

物保险市场失灵的重要原因。
２．新型农业保险政策是弥补商业化保险市场失

灵的有效手段

相比商业化保险而言，新型农业保险政策具有

如下特点：一是政府组织推动。 政府通过制定相关

法规和政策措施，强力推动农业保险发展。 二是财

政保费补贴支持。 政府通过提供财政保费补贴和经

营管理费补贴，激发农户和保险公司参与粮食作物

保险的积极性，避免产生“供需双冷”的局面。 三是

保险责任范围拓宽。 比如，完全成本保险的保险责

任涵盖自然灾害、重大病虫鼠害、意外事故等风险，
种植收入保险的保险责任涵盖农产品价格、产量波

动导致的收入损失。 四是按照保本微利原则厘定保

险费率。 承保机构在政府指导下，基于保本微利原

则合理拟定保险费率，尽可能减轻农民保费支出。
实施新型农业保险政策，可以有效弥补商业化保险

市场失灵，进而激励粮食生产。
图 １ 为新型农业保险政策弥补市场失灵示意

图。 横坐标为粮食作物保险需求量和供给量，纵坐

标为粮食作物保险保费水平。 在商业化粮食作物保

险模式下，Ｄ１ 为保险需求曲线，Ｓ１ 为保险供给曲线，
此时，由于有效供求不足导致 Ｄ１ 与 Ｓ１ 无法相交。
在新型农业保险政策模式下，一方面，政府对农户提

供财政保费补贴，使得保险需求曲线由 Ｄ１ 向 Ｄ２ 移

动；另一方面，政府对保险公司提供经营管理费补

贴，使得供给曲线由 Ｓ１ 向 Ｓ２ 移动，Ｄ２ 与 Ｓ２ 相交于

均衡点 Ｅ３，对应的均衡产量为 Ｑ３。 可见，政府通过

对农户与保险公司提供财政补贴，有助于激发农户

与保险公司参与保险的积极性，确保粮食作物保险

健康稳定发展。

图 １　 新型农业保险政策弥补市场失灵示意图

（二）社会逻辑：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需要

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与粮食安全隐患是影

响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

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已成为推动

共同富裕的重要制约因素。 尽管近年来城乡居民相

对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绝对收入差距还较大。
２０２３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５１８２４ 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２１６９１ 元，城乡居民收

入比为 ２．３９ ∶ １⑤。 另外，我国粮食安全保障依然存

在隐患，集中表现为粮食作物自给率偏低。 ２０２３ 年

我国粮食总进口量达 １．６２ 亿吨，占国内总产量的比

重为 ２３．３１％，说明粮食产需缺口巨大。 从粮食结构

来看，２０２３ 年我国稻谷、小麦、玉米和大豆的产量分

别为 ２．０６ 亿吨、１．３７ 亿吨、２．８９ 亿吨和 ０．２１ 亿吨，进
口量分别为 ０．０３ 亿吨、０．１２ 亿吨、０．２７ 亿吨和 ０．９９
亿吨，自给率分别为 ９８． ５６％、９１． ９５％、９１． ４６％ 和

１７．５％⑥，与国家确定的“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

安全”要求仍有一定差距。 如何提高粮食作物尤其

是大豆自给水平，降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仍是当前

和今后我国粮食领域需要重点关注的课题。
２．新型农业保险政策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与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

２０２４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适当提高小

麦最低收购价，合理确定稻谷最低收购价；继续实施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和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稻谷补

贴政策；完善农资保供稳价应对机制，鼓励地方探索

建立与农资价格上涨幅度挂钩的动态补贴办法。”
同时，该文件还特别指出：“扩大完全成本保险和种

植收入保险政策实施范围，实现三大主粮全国覆盖、
大豆有序扩面；推进农业保险精准投保理赔，做到应

赔尽赔。”由此可见，我国进一步加大了保险政策支

持力度，一方面，着力从“提标、扩面和增品”三个维

度持续引导和推进粮食作物保险高质量发展；另一

方面，强化在精准承保和精准理赔上落地见效。 这

些举措的出台为提高种粮农户收入以及激励粮食生

产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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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为新型农业保险政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

展示意图。 以完全成本保险与种植收入保险为代表

的新型农业保险政策，重点聚焦水稻、小麦和玉米三

大主粮，着力在稳定财政保费补贴的基础上，不断提

升保险保障水平。 实施新型农业保险政策，一方面

能够有效降低风险损失率，不断提高农户收入水平，
从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另一方面能够激励农

户扩大粮食生产，促进粮食增产。 可见，实施新型农

业保险政策，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以及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最终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目标。

图 ２　 新型农业保险政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示意图

　 　 （三）制度逻辑：完善粮食作物保险制度体系的

需要

１．传统粮食作物保险制度体系还不够完善

长期以来我国传统粮食作物保险制度体系还不

够完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相关法律

法规制度建设滞后。 我国现行《农业法》 《保险法》
《农业保险条例》等对粮食作物保险市场准入、经营

管理、市场退出等的关注度还较为欠缺。 相关专门

性法律法规的欠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粮食作物

保险执行的权威性与可持续性。 第二，财政补贴制

度不灵活。 我国粮食作物保险保费补贴分别由中央

与地方按比例分担，虽然中央财政按照东部地区、中
西部地区及东北地区的划分实施差异化的保费补贴

比例，但同一区域不同省份保费补贴差异化并不明

显，导致粮食主产省份的财政保费补贴负担过重。
据统计，１３ 个粮食主产省份的保费补贴负担率为

０．１２７％，非粮食主产省份为 ０．０５７％⑦，前者是后者

的 ２．２３ 倍。 第三，再保险制度不健全。 鉴于粮食作

物再保险制度在大灾风险分散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我国于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２０ 年分别成立了中国农业再保

险共同体（简称“农共体”）和中国农业再保险有限

公司（简称“中农再”）。 其中，“农共体”是由各直

保公司组成的联合体，由于管理体制机制较为松散，
“农共体”对直保公司缺乏有效监督，造成“农共体”
整体亏损严重。 据统计，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农共体”
综合赔付率高出直保公司 １０％，亏损额总计超过 ２３
亿元［１３］ 。 “中农再”采取“约定分保＋超额赔付”的
运行模式，约定“中农再”负责 １５０％—２００％的超额

赔付，但因为政府未能承担“兜底”责任，最终影响

了“中农再”稳健经营。
２．新型农业保险政策是完善粮食作物保险制度

体系的重要抓手

与传统农业保险政策相比，新型农业保险政策

具有如下特点：第一，法律法规保障功能不断增强。
例如，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我国正式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粮食安全保障法》就明确指出：“国家完善政策性

农业保险制度，鼓励开展商业性保险业务。”在相关

法律法规体系指引下，我国粮食作物保险市场主体

的法治意识不断增强，这为激励粮食生产提供了法

律保障。 第二，财政补贴政策进一步优化。 ２００７ 年

以来，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不断优化，其中，
中央财政保费补贴比例持续上升且呈现区域差异

性。 ２００７ 年省级财政保费补贴 ２５％，中央财政保费

补贴 ２５％；２０２３ 年省级财政保费补贴 ２５％，中央财

政对东部地区保费补贴 ３５％、对中西部及东北地区

保费补贴 ４５％。 财政保费补贴政策优化对激发主

产区粮食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保险险种不

断拓宽。 ２００７ 年以来我国农业保险主要以直接物

化成本保险为主；２０１７ 年尝试农业大灾保险试点；
２０１８ 年开展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试点，到
２０２４ 年实现全国覆盖。 随着保险险种的不断拓展，
我国粮食作物保险制度体系得以进一步完善。 第

四，再保险兜底功能进一步强化。 目前，我国建立了

以“中农再”为主导的政府再兜底制度，减轻了保险

公司的风险压力。 此外，通过探索共享技术研发和

应用，科学厘定再保险费率并进行动态调整，可为粮

食作物再保险精细化管理提供技术支撑。

三、新型农业保险政策激励
粮食生产存在的问题

　 　 明确存在的问题是路径优化的前提。 新型农业

保险政策激励粮食生产还存在政府引导不到位与市

场主体运行不规范并存、短期效应较为明显但实现

长期目标任务艰巨、三大主粮部分险种有待推进与

其他粮食作物保险亟待开发等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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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引导不到位与市场主体运行不规范

并存

１．政府引导不到位

政府引导主要包括政府制定农业保险政策、提
供保费补贴资金、开展相应监督与考核等。 就粮食

作物保险而言，政府不仅要确定粮食作物保险的保

障对象、补贴标准、保障水平等，还要制定粮食作物

保险经营的制度规则［１４］ 。 当前政府引导不到位主

要表现为：第一，不同区域保险覆盖率差异较大。 从

主产区之间保险覆盖率来看，２０２２ 年 １３ 个粮食主

产区产粮大县三大主粮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

险面积平均约为 ５０％，面积覆盖率超过 ７０％的只有

３ 个，５０％—７０％的有 ４ 个，不足 ３０％的有 ２ 个；从主

产区与产销平衡区之间保险覆盖率来看，２０２２ 年黑

龙江和辽宁（主产区）三大主粮完全成本保险和种

植收入保险覆盖率接近 ８０％，安徽（主产区）稳定在

９０％左右，而重庆（产销平衡区）仅为 ３３．３４％［１５］ 。
第二，保障广度、保障深度及保障水平不高。 ２０２２
年美国三大主粮保险保障广度、保障深度及保障水

平分别为 ９２．９１％、５０．８６％和 ４７．２８％，同期我国三大

主粮保险保障广度、保障深度以及保障水平分别为

６９％、３０％和 ２４％⑧，同美国的差距还十分明显。 第

三，政府监管力度有待加强。 美国构建了政府层面

监管、行业层面合作及公司层面保险契约三维体系。
而我国粮食作物保险监管部门多在中央和省级层

面，难免对粮食作物保险监督力不从心，导致县级政

府截留或挪用上级财政保费补贴事件时有发生。
２．市场主体运行不规范

市场主体包含保险公司与农户，其中，保险公司

主要负责提供粮食作物保险险种、厘定保险费率、收
取保费、实施风险控制、开展勘查定损、负责保险赔

付及提供相应技术支持等，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农户主要负责确定投保标的物、履行缴纳自缴保费

义务、享受相关保险赔付权利，其目的是防范农业风

险、减少农业损失。 目前市场主体运行不规范主要

表现为：第一，保险公司理赔不到位。 发达国家十分

重视理赔工作，例如，美国通常在农业风险管理局授

权和监管下，由农作物私营保险公司承接农业生产

经营者投保、理赔及保险服务。 同时，为确保风险安

全，美国农作物私营保险公司既可向联邦农作物保

险公司申请再保险业务，也可在联邦农作物保险公

司批准下向私营再保险公司申请商业再保险。 相比

而言，我国农业保险市场监管还相对滞后，保险公司

基于自身利益考虑时常出现保险定价不合理以及惜

陪、拒赔等现象。 第二，农户投保积极性不高。 当前

我国部分农户投保意识淡薄，一些农户仍然存在

“靠天吃饭”思想，对自然风险防范意识不强，投保

意愿较低；一些农户对粮食作物保险缺乏信任，认为

粮食作物保险赔付时间长、手续麻烦，即使参加了保

险，补偿金额仍然不足以弥补损失，导致未来参保概

率下降。 据测算，我国三大主粮作物参保率仅为

６７％［１６］ ，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均低于发达国家。
（二）短期效应较为明显但实现长期目标任务

艰巨

１．短期效应较为明显

短期效应是指新型农业保险政策能否在短期内

激励粮食生产与保障粮食安全。 自 ２０１８ 年以来，伴
随三大主粮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快速推

进，我国农业保险快速发展，粮食产量稳步提升。 国

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显示，２００７—２０２２ 年，我
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从 ５３．３３ 亿元增长到 １２１９．４ 亿

元，中央财政保费补贴从 １０ 亿元增长到 ４３４．５３ 亿

元，保障金额从 １１２６ 亿元增长到 ５．４６ 万亿元［１７］ 。
农业保险市场规模快速增长对于稳定农户收入、支
持粮食生产发挥了“稳定器”和“助推器”的作用。
据统计，２０１８—２０２３ 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从 ６．５８ 亿

吨上升至 ６．９５ 亿吨⑨，人均粮食占有量连续多年超

过 ４００ 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新型农业保险

政策短期效应较为明显。
２．实现长期目标任务艰巨

长期目标是指新型农业保险政策能否助力农业

农村现代化与农业强国建设。 尽管我国是全球粮食

作物保险保费规模最大的国家，但粮食作物保险助

力农业强国建设的任务还十分艰巨。 ２０２３ 年我国

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明确指

出：“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实施

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提
高粮食生产、储备、流通、加工能力，确保谷物基本自

给、口粮绝对安全。”应该说，《粮食安全保障法》为

新时期我国粮食作物保险政策指明了目标方向，更
好地满足了粮食作物领域日益增长的风险保障需

求，但尚未提及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以及农业强国

战略的需求。
（三）三大主粮部分险种有待推进与其他粮食

作物保险亟待开发

１．三大主粮部分险种有待推进

随着粮食市场流通体制改革深入推进，我国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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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作物不仅面临自然风险挑战，还要经受市场风险

考验。 ２０１８ 年以来，国家针对三大主粮实施了完全

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受到了农户普遍欢

迎［１８］ ，但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部分保险险种难以

推进等问题。 例如，在三大主粮完全成本保险和种

植收入保险实际运行中，尽管完全成本保险政策在

各地执行较好，但种植收入保险政策难以推进。 原

因在于目前国家对水稻、小麦仍然实施最低保护价

格政策，这是影响水稻、小麦实施完全成本保险而非

种植收入保险的重要因素。 此外，尽管一些地方积

极探索玉米种植收入保险试点，但由于我国玉米期

货市场起步较晚，不仅交易量小且市场活跃度低，导
致玉米目标价格难以精准锁定，无法有效支撑玉米

种植收入保险在全国范围内有效推广。
２．其他粮食作物保险亟待开发

近年来，国家对大豆也出台了新型农业保险支

持政策。 例如，２０２２ 年 ５ 月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银
保监会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大豆完全成本保险和种

植收入保险试点的通知》，确定内蒙古自治区 ４ 个

旗县和黑龙江省 ６ 个县开展大豆完全成本保险和种

植收入保险试点。 ２０２３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
“实施好大豆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试点。”
２０２４ 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要求大豆完全成本保

险和种植收入保险有序扩面。 完善大豆生产者补贴

政策以及实施新型农业保险政策，对于稳定农户收

益、激励农户大豆生产积极性发挥了重要作用［１９］ ，
但杂粮和成品粮依然执行传统农业保险政策，目前

相关新型农业保险政策尚未出台。 随着居民生活水

平提高以及健康意识增强，杂粮需求也呈现快速上

升趋势。 因此，强化杂粮新型农业保险政策支持也

已刻不容缓。

四、新型农业保险政策激励
粮食生产的路径优化

　 　 新型农业保险政策激励粮食生产是一项重要的

制度安排。 在农业强国和乡村振兴战略指引下，要
完善新型农业保险政策激励粮食生产的长效机制，
进一步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应从以下 ３ 个方面进行

路径优化。
（一）充分发挥政府调控作用与市场机制决定

性作用

实现新型农业保险政策激励粮食生产，既要加

强政府宏观调控，又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

性作用；既要避免行政过度干预，又要防止市场失

灵，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有机统一。
１．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

政府宏观调控是通过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强化

业务监管，规范市场秩序，为农业保险发展营造良好

的市场环境。 政府部门横向分工是否合理、基层政

府能否扎实推进，是影响新型农业保险政策能否落

地见效的重要因素。 第一，加强政府部门横向协同

联动。 就中央层面来说，粮食作物保险需要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多部门协同推

进。 例如，财政部研究制定粮食作物保险支持政策，
制定相关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等制度，编制粮食作

物保险补贴预算，会同其他部门制定粮食作物保险

保费补贴政策和办法并对政府补贴资金进行监督；
农业农村部协助做好粮食作物保险承保、理赔工作，
合理引导农户投保，参与粮食作物保险保费补贴管

理办法的制定等；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负责粮食

作物保险市场准入，对粮食作物保险业务实施监督

管理等。 第二，加强政府部门多层级纵向引导。 我

国粮食作物保险管理由中央、省级、市级、县级以及

乡镇级等多层级政府共同引导。 例如，中央政府负

责制定保险法律法规和全国性粮食作物保险政策，
确定粮食作物保险的业务范围、财政补贴以及配套

支持标准等；省级政府因地制宜决定本地粮食作物

保险经营模式、保险险种、保费补贴标准等；市级和

县级政府组织推动农村基层开展粮食作物保险，动
员和组织农户积极参加粮食作物保险；乡镇级政府

会同村组协助粮食作物保险业务开展，为承保、签
单、勘查定损、理赔等提供具体支持等。

２．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

作用

市场机制是指通过市场手段调节粮食作物保险

运行的机制，包括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和

风险机制等。 能否借助市场机制，完善粮食作物保

险市场竞争秩序，实现保险业务经营公平、公正、公
开，是决定新型农业保险政策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
第一，在粮食作物保险政策指引下，保险公司应主动

通过市场调研预测粮食作物保险需求状况，有针对

性地提供保险产品，并制定科学合理的保费率。 第

二，适度引入竞争机制。 尽管新型农业保险并不像

其他商业性保险一样具有较大的竞价空间，但适度

的竞争有助于改善保险公司服务质量，实现优胜劣

汰。 第三，充分发挥粮食作物保险行业协会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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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整顿粮食作物保险市场秩序，清理骗取国家财

政保费补贴、虚假理赔的保险公司，加大惩戒力度，
杜绝损害农民利益的违规行为。

（二）明确粮食作物保险发展目标及完善支持

政策

目前，我国新型农业保险政策激励粮食生产仍

然处于探索阶段，亟须在顶层设计方面进一步完善

与改进，明确发展目标，优化支持政策。
１．明确粮食作物保险发展目标

第一，找准问题与制定目标。 做好粮食作物保

险市场调研，找出粮食作物保险供给侧与需求侧存

在的突出问题。 在此基础上，统筹考虑农民收益保

障、粮食安全生产以及农业强国建设，兼顾粮食作物

保险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明确粮食作物保险发展

的短期目标和中长期目标，以增强粮食作物保险高

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第二，明确发展重点。 重点聚

焦三大主粮作物，将全国范围内三大主粮作物全部

纳入新型农业保险政策扶持范围。 健全粮食作物保

险体系，在实施好三大主粮完全成本保险的同时，加
快种植收入保险的推进力度。 积极探索“保险＋期
货”以及天气指数保险等模式。 第三，补齐发展短

板。 大豆是粮食作物重要组成部分，鉴于当前大豆

自给率较低的现实，应大力增强新型农业保险政策

助力大豆生产的激励功能。 此外，我国粮食制种研

发方面也缺乏相应的保险产品设计，需着力开展粮

食作物种业保险服务，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２．优化粮食作物保险支持政策

我国现行以价格支持与粮食直接补贴等为主的

粮食生产支持政策已经受到约束，调整和优化新型

农业保险支持政策势在必行。 第一，探索将部分粮

食直接补贴转化为保险保费补贴。 在稳定粮食作物

原有财政保费补贴的前提下，将部分粮食直接补贴

转化为保险保费补贴，既有效规避了 ＷＴＯ 规则约

束带来的挑战，又降低了农户保险保费支出费用，有
助于激发农户购买粮食作物保险的积极性。 第二，
加大经营管理费及再保险补贴支持力度。 以美国为

例，其农作物收入保险财政补贴包括农业生产者保

费补贴、对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费补贴和再保险补

贴。 我国可借鉴美国的做法，适当增加保险公司经

营管理费补贴和再保险补贴，进一步降低保险公司

经营成本，推动粮食作物保险稳步发展。
（三）优化新型农业保险供给方式及提升服务

能力

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加快农业强国建设，必须

优化粮食作物保险供给方式并提升服务能力，更好

地满足农民多样化的粮食作物保险需求，使新型农

业保险成为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的重要力量。
１．优化粮食作物保险供给方式

第一，针对不同省份制定差异化的保费补贴机

制。 当前，中央对粮食作物保险的财政保费补贴政

策是按照“东中西”划分标准来实施的，这种划分虽

然简便易行，但难免过于笼统，没有针对不同省情开

展差异化保费补贴。 建议中央财政保费补贴标准按

照“一省一策”来实施，避免平均化倾向。 具体来

说，按照粮食生产规模、地方财政实力、粮食产值等

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测算各省的最终得分，中央财政

根据各省得分高低依次给予相应的保费补贴支持，
避免出现“粮食贡献越大，地方财政负担越重”的不

公平现象。 第二，针对不同生产者设定多样化的保

费率与保障水平组合。 由于不同生产者对粮食作物

的保险需求具有差异性，因此，设计多样化的保费率

与保障水平组合尤为必要。 例如，对于小农户或风

险偏好型农户可设定低保费率与低保障水平组合；
对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或风险规避型农户可设定高

保费率与高保障水平组合。 由此，在不增加政府财

政保费补贴总量的条件下，由不同生产者根据自身

风险承受能力和经济实力选择其愿意接受的粮食作

物保险产品。
２．提升粮食作物保险服务能力

第一，推动粮食作物保险信息共享。 整合政府

各职能部门与保险公司的涉农数据和信息，密切关

注参保农民以及粮食作物生产经营组织的相关动

态，从源头上杜绝弄虚作假和骗取财政保费补贴资

金等行为。 第二，优化粮食作物保险机构布局。 鼓

励并支持保险机构拓展基层服务体系，切实提高保

险服务水平。 完善全国统一的粮食作物保险招投标

办法，并建立动态考评机制，确保保险机构规范管

理。 第三，健全粮食作物保险风险防范机制。 保险

机构作为防范风险的第一责任人，应加强公司内部

治理，坚持审慎经营，不断提升风险预警、识别及管

控能力，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 政府作为防范

风险的管理者，应督促保险机构严格履行相关财务

规则及保险监管要求，加强赔付能力管理，确保粮食

作物保险经营风险可控。

注释

①③④此处数据来自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编：《中国保险年

鉴》，《中国保险年鉴》社 １９８３—２０２３ 年版。 ②亏损额 ＝保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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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付额－各项费用开支。 ⑤此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２０２３ 年居民

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国家统计局网站，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ｓｊ ／ ｚｘｆｂ ／ ２０２４０１ ／ ｔ２０２４０１１６＿１９４６６２２．ｈｔｍｌ，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１６ 日。 ⑥此处

数据来自《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介绍 ２０２３ 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

况》， 中 国 政 府 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２０２４０１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６９２７９１４．ｈｔｍ，２０２４ 年 １ 月 ２３ 日。 ⑦保费补贴负担率 ＝ （地方政府保

费补贴比例×保费收入） ／ 地区一般财政预算支出。 ⑧保障广度 ＝参

保面积 ／ 种植面积，保障深度＝单位保额 ／ 单位产值，保障水平 ＝保障

广度×保障深度。 其中，美国的种植面积和品种产值来自美国农业

部（ ＵＳＤＡ）； 参保面积和保障金额取自美国国家农业统计局

（ＮＡＳＳ）。 中国的种植面积和品种产值来自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

济调查司编：《２０２３ 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２３ 年

版；参保面积和保障金额由笔者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网站（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ｂｉ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ｃｎ ／ ｖｉｅｗ ／ ｐａｇｅｓ ／ ｔｏｎｇｊｉｓｈｕｊｕ ／ ｔｏｎｇｊｉｓｈｕｊｕ． ｈｔｍｌ）
查询所得。 ⑨此处 ２０１８ 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编：《２０１９ 年中国统

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２０２３ 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关于 ２０２３ 年粮食产量数据的公告》，国家统计局网站，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ｇｏｖ． ｃｎ ／ ｓｊ ／ ｚｘｆｂ ／ ２０２３１２ ／ ｔ２０２３１２１１＿１９４５４１７． ｈｔｍｌ，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参考文献

［１］张秀青．国际市场动荡不定　 粮食安全首当其冲：２０２０ 年以来国

际粮食市场及其对我国的影响研究［ Ｊ］ ．价格理论与实践，２０２２
（１０）：３７－４１．

［２］王颖，魏佳朔，高鸣．构建“绿箱”补贴政策体系的国外经验与优

化对策［Ｊ］ ．世界农业，２０２１（１０）：２３－３２．
［３］ＧＯＯＤＷＩＮ Ｂ Ｋ， ＳＭＩＴＨ Ｖ Ｈ． Ｗｈａｔ ｈａｒｍ ｉｓ ｄｏｎｅ ｂｙ ｓｕｂｓｉｄｉｚｉｎｇ

ｃｒｏｐ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３，９５（２）：４８９－４９７．

［４］ＫＡＲＬＡＮ Ｄ， ＯＳＥＩ Ｒ， ＯＳＥＩ－ＡＫＯＴＯ Ｉ， ｅｔ 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ａｆｔｅｒ ｒｅｌａｘｉｎｇ ｃｒｅｄｉｔ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Ｊ］ ．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４，１２９（２）：５９７－６５２．

［５］邵全权，郭梦莹．发展农业保险能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吗？ ［ Ｊ］ ．经
济学动态，２０２０（２）：９０－１０２．

［６］高鸣，宋洪远，Ｃａｒｔｅｒ Ｍ．补贴减少了粮食生产效率损失吗？ ———
基于动态资产贫困理论的分析［Ｊ］ ．管理世界，２０１７（９）：８５－１００．

［７］张伟，易沛，徐静，等．政策性农业保险对粮食产出的激励效应

［Ｊ］ ．保险研究，２０１９（１）：３２－４４．
［８］黄延信，李伟毅．加快制度创新　 推进农业保险可持续发展［ Ｊ］ ．

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１３（２）：４－９．
［９］江生忠，付爽，李文中．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政策能调整作物种植结

构吗？ ———来自中国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Ｊ］ ．保险研究，２０２２
（６）：５１－６６．

［１０］唐金成，张伟，黎宝鑫．粮食安全视角的水稻收入保险创新发展

研究［Ｊ］ ．农村金融研究，２０２２（５）：４７－５９．
［１１］彭玮．多维审视“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时代价值［ Ｊ］ ．江

汉论坛，２０２３（４）：１９－２６．
［１２］张宝海，李嘉缘，李永乐，等．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

保险试点情况调研报告［Ｊ］ ．保险理论与实践，２０２１（６）：１－１２．
［１３］魏腾达，王克，张峭．加拿大农业再保险制度的经验及对中国的

启示［Ｊ］ ．世界农业，２０２２（７）：３８－４７．
［１４］朱冬亮．农民与土地渐行渐远：土地流转与“三权分置”制度实

践［Ｊ］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０（７）：１２３－１４４．
［１５］魏腾达，张峭．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央地分担比例优化：从财政

支出公平的视角［Ｊ］ ．农业技术经济，２０２４（１）：１２７－１４４．
［１６］蒋和平，蒋辉，詹琳．我国农业保险发展思路与策略选择：基于粮

食安全保障视角［Ｊ］ ．改革，２０２２（１１）：８４－９４．
［１７］陈二烈．我国农业保险对农业产出的影响机理与提升对策［ Ｊ］ ．

农业经济，２０２３（３）：１０５－１０８．
［１８］张锦华，徐雯．完全成本保险试点能激励粮食产出吗？ ［ Ｊ］ ．中国

农村经济，２０２３（１１）：５８－８１．
［１９］程国强．大食物观：结构变化、政策涵义与实践逻辑［ Ｊ］ ．农业经

济问题，２０２３（５）：４９－６０．

Ｔｈｅ Ｎｅｗ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Ｇｒａ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Ｌｏｇｉｃ，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Ｐａｔｈ

Ｌｉｕ Ｈａｎｃｈｅｎｇ　 　 Ｗｕ Ｃｈｕａｎｑ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ｎｅｗ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ｉｚｅ ｇｒａ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ｅａｎｓ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ｇｒａｉ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ｈａｖｅ ｓｈｉｆ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ｏｆｆｓｉｄｅ” ｔｏ “ａｂｓｅｎｃｅ”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ｔｏ“ｒｅｔｕｒ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ｉｚｅ ｇｒａ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ｐｒｏ⁃
ｆｏｕ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ｆａｃｅ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 ｉｎ⁃
ｃｅｎｔｉｖｉｚｅ ｇｒａ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ｔｉｌｌ ｆａｃｅｓ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ｉｓｓｕ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ｎ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ｉｚｉｎｇ ｇｒａ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ｂｕｔ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ａｓｋｓ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ｇｏａｌｓ， ｓｏｍ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ｉｎ ｇｒａｉｎｓ ｔｏ ｂ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ｇｒａｉｎ ｃｒｏｐ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ｔｏ ｂ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ｕｒｇｅｎｔｌｙ．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ｘｅｒｔ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ｃｉｓ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ｃｌａ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ｓ ｏｆ ｇｒａｉｎ
ｃｒｏｐ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ｍｏｄｅ ｏｆ ｇｒａｉｎ ｃｒｏｐ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ｎｅｗ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ｉｚｅ ｇｒａ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ｌｏｇｉｃ；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ｐａｔｈ

责任编辑：澍　 文

３５

新型农业保险政策激励粮食生产：逻辑、问题与路径


